
东 莞 市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
 

东工信函〔2020〕128 号 
 

关于组织申报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资金 
—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奖励 

项目的通知 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指挥部，各有关企业： 

根据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保企业、促复苏、稳增长政策

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东工信〔2020〕109 号）文件精神和规定，现

组织申报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—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奖

励项目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申报对象 

东莞市装备企业自主研发或国产化制造的产品，具有自主知

识产权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最新版首台（套）重大（点）技术装

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（以下统称为《指导目录》），经认定为 2019

年度或 2020 年度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（以下简称“市

首台（套）装备”）并在市场推广应用。 

二、申报时间及方式 

（一）企业在规定时间内登陆“企莞家”（http://im.dg.gov.cn）

东莞市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报。未在“企莞家”注册的

企业，申报时须先按要求登记注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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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至 2021 年 1 月 10 日，

其中第一批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5 日，经网上形式

审查通过后，打印装订纸质材料 5 天内报送至相应镇街（园区）

指挥部。第二批申报截止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10 日，第三批申

报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 月 10 日。时间如有调整，另行通知。 

三、联系方式 

联 系 人：林惠英 

联系电话：26988211 

办公地址：东莞市南城区鸿福西路 68 号塞纳嘉园二楼市工

信局产业发展科 

 

附件：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—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 

推广奖励项目申报指南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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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保企业促复苏稳增长—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

推广奖励项目申报指南 
 

一、申报对象 
东莞市装备企业自主研发或国产化制造的产品，具有自主知

识产权，符合国家、省、市最新版首台（套）重大（点）技术装

备推广应用指导目录（以下统称为《指导目录》），经认定为 2019
年度或 2020 年度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（以下简称“市

首台（套）装备”）并在市场推广应用。 
二、申报条件 
（一）已在东莞市办理工商、税务登记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

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其产品符合《指导目录》的范围，并经

认定为市首台（套）装备； 
（二）申报企业或项目不存在《东莞市“科技东莞”工程专

项资金财务管理办法》《关于东莞市科技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财

政专项资金不予资助具体范围的若干规定》及补充通知等规定的

不予资助情况。 
三、资助标准 
（一）按照认定产品 2020 年度销售额不超过 15%的比例进

行资助； 
（二）单个企业年度可资助不超过最末级目录三个相对应的

产品； 
（三）单个企业年度资助总额最高不超过 750 万元。其中，

对属于首台（套）装备关键配套基础件或核心部件的产品，年度

资助最高不超过 450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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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可不定期及时分批申请推广奖励；市工信局将根据认定

产品销售情况及申报情况分批实施奖补；根据财政预算，按照“先

到先得，用完即止”原则，对专项资金实行总量控制。 
四、申报材料 
（一）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奖励申请表（附

件 1）； 
（二）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销售清单（附件 2）； 
（三）申报企业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； 
（四）申报产品销售合同、销售发票、银行转账记录、收货

凭证或竣工验收报告等证明材料复印件。收款为承兑汇票的，截

至项目申报时，承兑汇票必须已兑现或已转出；如果是转出的，

同时提供承兑汇票的背书内容复印件及收票方的收据； 
（五）申报产品的销售如涉及关联交易，申报企业需提供第

三方机构出具的产品价格评估报告等相关说明材料。 
五、工作流程 
（一）组织申报。镇街（园区）指挥部组织企业登陆“企莞

家”，进行网上资金申报。企业网上填报《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

点技术装备推广奖励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上传申报资料及相关

佐证材料；经网上形式审查通过后，企业报送纸质申报资料至镇

街（园区）指挥部。 
（二）镇街初审。镇街（园区）指挥部初审，将审核意见连

同企业申报资料，公文报市指挥部。 
（三）项目审核。市指挥部对口调度组负责单位市工信局进

行项目审核。 
1．组织技术专家核对销售产品技术参数；委托第三方机构

出具财务审核报告。 
2．征求有关部门意见。 
3．在“企莞家”进行社会公示 3 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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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审批拨付。市指挥部工业调度组审议资金使用计划，

提交市指挥部批准同意后，市工信局将资金拨付企业。 
六、其他说明 
（一）本项目在《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东莞市

经济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>及智能制造、绿色制造、服务

型制造专题项目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东府办〔2017〕158 号）首

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奖励项目基础上提高资助标准。包括：

一是资助比例从 10%提升至 15%；二是奖励总数量从 100 台（套）

放宽至不限；三是单个企业年度销售奖励总额从 500 万元提升至

750 万元，其中关键配套基础件从 300 万元提升至 450 万元；扩

大资助范围包括：一是对认定为 2019 年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

装备产品项目，按以上新标准进行资助，资助期限为 2020 年。

二是 2020 年按国家、省、市最新版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推

广应用指导目录继续认定推广奖励项目，放宽目录每个产品只认

定 1 个项目的限制，并按以上新标准进行资助。 
（二）认定产品销售额核算： 
1．收款必须在 2020 年，以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期间银行转账记录核定 2020 年销售金额。截至出具审计

报告时，承兑汇票必须已兑现或已转出。如果是转出的，必须同

时提供承兑汇票的背书内容复印件及收票方的收据。 
2．销售发票、收货凭证或竣工验收报告要求在 2019 年 10

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。 
 

 
附件：1．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推广奖励申请表 

2．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销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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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 
推广奖励申请表  

企业 
基本 
情况 

企业名称  通讯地址  

主营业务  

联系人  手机  电子邮箱  

销售产品信息 用户信息 

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型号规格 销售时间 发票号 销售价格（万元）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详细地址 

…
          

…
          

获认定产品申请推广奖励的销售总额（万元）（税前）  

申请补贴金额（万元）  

申报资料真实性申明 

本公司承诺，我公司所递交的所有申报资料是真实有效的，如存在利用虚假资料瞒报、虚报等手段通过专项资金申请资格审查并获得专项资金资助的，由此产生

的法律责任及其他所有后果，我公司将全部承担。 
 

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章）： 
企业名称（盖章）： 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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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东莞市首台（套）重点技术装备销售清单 
 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序

号 
产品名称 

数

量 
规格/型号 用户单位 合同号 

合同时间

(年/月/

日) 

合同金

额（万

元） 

发票号码 

发票时

间(年/

月/日) 

发票金

额（万

元） 

收款时

间(年/

月/日) 

收款金

额（万

元） 

是否

关联

交易 

是

否

认

定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合计   合计   合计   合计       

专家签名确认： 

   1、产品名称要按发票名称填写；2、清单上所填金额为含税金额；3、企业应主动申报是否为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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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抄送：各镇（街）工业信息科技局，松山湖产业发展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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